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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4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起至下午 2時止。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號 13樓 

(感謝現代地政聯盟免費提供會議場地) 

出(列)席者：秦副理事長立山(主持人)、 

高理事長欽明、陳監事會召集人安正、 

蘇名譽理事長榮淇 

黃常務理事水南、林常務理事延臺、毛常務理事文寶 

毛常務監事惠玲、吳常務監事明治 

地政研究委員會 葉主任委員裕州 

財稅研究委員會 阮主任委員森圳 

會務企劃委員會 李主任委員連生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李理事秋金、賈監事睿、宋監事正才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陳常務理事健泰 

宜蘭縣地政士公會 林理事國文、莊理事志仁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 陳常務理事俊德、周監事惠珠 

新北市地政士公會 李常務理事逸華、呂常務理事德旺 

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葉理事長呂華、林理事士盟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黃理事長俊維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 彭理事長忠義 

苗栗縣地政士公會 林理事長束靜、林名譽理事長輝恭、 

鍾主任委員金松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 陳榮譽理事長金村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周理事長永康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洪理事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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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黃理事長敏烝、莊理事谷中 

雲林縣地政士公會 林常務理事秉毅、林理事士博 

嘉義市地政士公會 何名譽理事長俊寬 

台東縣地政士公會 賴榮譽理事長秋霖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葉常務理事松能、傅理事國祥 

全聯會 黃顧問朝輝、李顧問孟奎、廖顧問振洲 

全聯會 吳執行長秋津 

翁副執行長秀慈、江副執行長宜溱、 

黃副執行長永斐 

全聯會 陳秘書長文旺 

陳副秘書長文得、廖副秘書長月瑛 

蘇副秘書長麗環 

主持人：本會秦副理事長立山                 記錄：蘇麗環 

會議結論：業經各出(列)席者充份討論後，獲致建議修正內政部不動

產登記法草案條文意見分別如下： 

一、建議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總說明中，其要點增訂第十

點文字如下： 

十、施行細則、施行日期之規定事宜。 

(草案第七十八條至第七十九條) 

建議修正理由： 

基於本法全文計 79條條文說明之完整性，增訂第十

點文字。 

二、建議修正第四條第一款條文如下： 

第四條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不動產：指土地(水地、陸地)及建物。 

建議修正理由： 

105年 1月 6日公布的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第七款，國

土功能分區中定有【海洋資源地區】，建請斟酌未來

登記之可能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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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補充說明針對第四條第二款條文所定義建物之

立法說明如下： 

第四條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二、建物：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

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其他工作

物。 

補充立法說明： 

1.本條明定本法用辭之定義。 

2.本法所稱之建物，係指合法建物。 

四、建議補充明定第四條第七款條文中,對於「登記工本

費」之定義，以資明確其計算標準，理由如下： 

(一)第四條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七、登記規費：指依本法所規定之登記費、工本

費及閱覽費。工本費包含登記工

本費、書狀工本費及謄本工本費。 

(二)查上開條文中，對於「書狀」、「謄本」之工本費

均有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依據標準，惟就

「登記」工本費乙項，則查無法源依據，且於本

法中亦無明確之定義。故該項收費標準如係授權

地方主管機關各自評估考量其不同人事管銷費

用成本而訂定，則難免因其標準有異致生差別費

率而引起民怨，是以建議對於「登記工本費」應

有明確之定義，以資統一。 

五、建議補充說明第八條之立法說明部份文字如下： 

第一項明定可提供查詢地籍資料之項目，又登記資料

包含信託專簿、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約定限定專

簿等，並於第二項明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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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修正第十六條條文如下： 

全聯會建議修正條文 內政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條文 

第十六條 不動產登記，應依各

類案件分別訂定處理期限，並依

收件號數之次序或處理期限為

之。其為分組辦理者亦同。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同一宗不動產之

權利登記，其收件號數在後者，

不得提前登記。 

登記收件後，除申請人撤回

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

記之進行。 

第十六條 不動產登記，應依各

類案件分別訂定處理期限，並依

收件號數之次序或處理期限為

之。其為分組辦理者亦同。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同一宗土地之權

利登記，其收件號數在後者，不

得提前登記。 

登記收件後，除申請人撤回

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

記之進行。 

全聯會建議修正理由 

將「土地」修正為「不動產」之文字，以擴大涵蓋範圍且較能符合

本法主要規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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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議修正第二十條條文並加強立法理由說明如下： 

全聯會建議修正條文 內政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條文 

第二十條  不動產登記之申請，

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地政士代理

為之。 

未依地政士法取得執業資格

者，其代理申請不動產登記案

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登記機

關應不予受理。 

第二十條 不動產登記之申請，得

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 

全聯會建議修正理由 

1.本法係以健全地籍管理、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維護交易安全為立法

目的。準此，不動產登記法之立法仍應遵循現存之專業代理人證

照制度相關法律規定，否則將悖離上開立法目的以致形同具文而

喪失其功能。 

2.次查土地法於民國 78年 12月 29日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之

立法目的，乃係「考量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非有專業知

識，難以勝任」，爰明定地政士(舊名稱：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

應經地政士考試及格。是以，不動產登記之專業代理人證照制度

依法應予落實，切勿另以行政命令刻意取巧迴避規範而造成法律

漏洞，致與不動產登記法主要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3.不動產登記牽涉之相關法令甚多，需具備一定之專業知識與實務

經驗，始能勝任。司法院釋字第 352號大法官解釋，即已明確指

出地政士係屬專門職業人員，應依法考選始能執業。適逢不動產

登記法草擬之際，建請恪遵上開大法官解釋意旨，俾符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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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建議修正條文(備案版本) 內政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條文 

第二十條 不動產登記之申請得

出具委託書，委託地政士代理為

之。 

不具地政士執業資格而為前

項代理者，以符合主管機關所訂

定審查準則資格者為限。 

第二十條 不動產登記之申請，得

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 

全聯會建議修正理由 

1.本法係以健全地籍管理、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維護交易安全為立法

目的。準此，不動產登記法之立法仍應遵循現存之專業代理人證

照制度相關法律規定，否則將悖離上開立法目的並形同具文而喪

失其功能。 

2.惟查民事訴訟法第 68條條文如下： 

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

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前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之，並應送

達於為訴訟委任之人。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許可

準則，由司法院定之。 

3.基於參照前揭之民事訴訟法第 68條條文立法例，對於不具專業證

照代理資格者仍有例外許可之規定，故建議增訂第二項規定以授

權主管機關訂定針對不具地政士執業資格而代理者之審查準則。 

 

八、就第二十六條條文(草案)規定之登記費計算標準依

據，研提不同意見如下： 

(一)不動產之登記因係採強制登記主義，故其登記費計算

標準應採低標，且不應解讀為依該登記享受利益而採

高標。 

(二)按最高行政法院88年判字第69號判例(詳如後附件)

地政機關應以申報地價計徵登記費及罰鍰。故本(第

二十六條)法條文(草案)改以「公告土地現值」作為

計算登記費基礎，顯與上開判例及土地法第 76條等

法律規定有所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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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議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如下: 

全聯會建議修正條文 內政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條文 

第三十一條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

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於

回復原狀時，應由主管機關囑託

登記機關回復所有權登記。 

前項回復原狀，主管機關怠

於囑託回復登記時，得由原所有

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之。 

第三十一條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

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於

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或其

繼承人證明為其原有者，得向該

管登記機關申請回復所有權登

記。 

前項登記，準用土地所有權

第一次測量及登記之程序。 

第一項回復所有權之請求

權，以河川區域線公告後起算，

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全聯會建議修正理由 

1.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水道，應解讀為【暫時停

止行使權利負擔義務】而已，其土地由陸地變成水地，土地並未

消滅。且國土計畫法將國土功能分區，定有海洋資源用地，其為

水地。政府為掌握土地資源，亦應妥予登記。 

2.又私有土地變成湖澤或水道者，應由水利相關主管機關以公權力

主動囑託登記機關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宜。蓋由原所有權人申請

時，除需隨時注意且知悉其土地是否已遭受變遷等異動情況外，

尚需設法辛苦舉證始能失而復得，似已違反憲法第 15條對於人民

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 

十、建議刪除第五十條條文，其理由如下： 

第五十條條文主要係就「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讓與」作

相關規定，惟查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修法草案內

容重複規範，且本條文內容係屬實體法之範疇，不宜

列入程序法中規範，故建議刪除。 



地政機關應以申報地價計徵登記費及罰鍰(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69 號判例) 
 
  【判例字號】 
  88_判_69 
  【裁判日期】 
  88/01/15 
  【案由】 
  繼承登記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所定計徵登記費與罰鍰標準之申報地價，與平均地 
  權條例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公告土地現值並非相同，被告於計徵本件土地登記之登記 
  費及罰鍰時，應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六條規定，以平均地權條例第 
  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申報地價為計徵之標準，非可以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內政部八 
  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台（八六）內地字第八六七五七六九號函發布修正之土地登記 
  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之行政命令，以公告土地現值為計徵登記費及罰鍰之標 
  準，顯與法律規定有所抵觸。 
 
  【判例全文】行  政  法  院  判  決           八十八年度判字第六九號 
  右當事人間因繼承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日八七 
  府訴二字第一五四一三四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事    實 
  緣原告委託黃茂峰檢具證明文件向被告申辦原官文所有坐落嘉義縣太保市梅花段第 
  一七一號土地之所有權繼承登記，原告所繳納之土地登記規費及罰鍰數額不足，被 
  告乃通知原告補繳，原告補繳不足之數額並辦理登記完竣後，對被告所核定之土地 
  登記規費及罰鍰數額聲明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爰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茲摘兩造訴辯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坐落嘉義縣太保市梅花段第一七一號土地之原所有人即被 
  繼承人官文於民國十三年十月三日死亡，其繼承人官傍繼承後，於二十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死亡，由原告及訴外人官含笑繼承，嗣官含笑又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死亡，由訴外人劉茂吉、劉碧姿、劉玉惠、劉玉娟、劉盛訓繼承。原告於八十六年 
  七月十九日向被告申辦前開土地之繼承登記。被告對原告開徵登記規費及罰鍰，原 
  告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繳足登記規費及罰鍰，並於同月二十八日辦理登記完竣 
  。本件被告對原告開徵之登記規費及罰鍰，係依據內政部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以 
  （八六）內地字第八六七五七六九號函修正之「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 
  定」第三點第三款，以申請登記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惟本件登記規費及罰鍰 
  原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估定遺產價值後計徵之，被告之 



  原處分顯為違法且損害原告權利。二、內政部於八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又修正前開「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補充規定」第三點第三款規定，登記規費及罰鍰之計徵改按 
  被繼承人死亡當期土地公告現值為準，乃其時原告已提起之訴願案件，尚未終結， 
  訴願及再訴願機關均未查明計徵之標準，顯有違誤。三、基上所述，原處分及一再 
  訴願決定均有不合，請予撤銷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以：原告委託黃茂峰檢具證明文件向被告申辦坐落嘉義縣太保市梅 
  花段第一七一號土地之所有權繼承登記，因原告所繳納之土地登記規費及罰鍰數額 
  不足，被告乃以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地登補字第一六一七號補正通知書通知原 
  告補繳，若原告不服被告之處分，自應依訴願法第九條及第一條之規定，於三十日 
  內提起訴願，但原告卻補繳不足之數額並辦理登記完竣而告確定。詎事後原告又對 
  被告所核定之土地登記規費及罰鍰數額聲明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 
  訟。查本件土地面積為十三公畝八一平方公尺七六平方公寸，被繼承人官文之權利 
  範圍為三十分之九，依原告所附繼承系統表所示，官文於十三年十月三日死亡，其 
  遺產由官傍繼承，官傍於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死亡，其遺產由原告及官含笑繼承 
  ，上述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並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八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檢附有關文件向被告申辦登記。依八十五年六月臺灣省政府地政處編印之「土地登 
  記審查手冊修正版」第五章第二點應備文件第十一項次所載，繼承開始在民國三十 
  八年六月十四日以前者，免附遺產稅繳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亦即如當事 
  人所言依法可免申報遺產稅，因此被告於受理後，依內政部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以（八六）內地字第八六七五七六九號函訂頒之「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 
  規定」第三點第三款規定，以申請當期（八十六年）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 
  幣（下同）一八○○元核計土地登記規費及裁處登記費二十倍之罰鍰，揆諸首揭規 
  定並無違誤。原告主張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被繼承人死亡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為計徵登記費及罰鍰依據，顯有誤會。又原告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補繳登記規費及罰鍰，被告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竣，前開 
  補充規定第三點第三款雖經內政部以八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台（八六）內地字第八六 
  ○八六九一號函修正，改依土地權利變更之日最近一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應納之 
  登記費及罰鍰，惟原告早已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辦竣繼承登記而告確定，其依 
  內政部新修正之規定，縱較有利於原告，為維護法律秩序之安定，自難允許以行為 
  後修正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依行為時有效之舊法規辦理完竣之案件，原告主張重新採 
  計登記費及罰鍰，尚無可採。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請求判決駁回原 
  告之訴等語。 
      理    由 
  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 
  ，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 
  額一倍之罰鍰。但不得超過二十倍，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前開登 
  記費額，依同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按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千分之一繳納。 
  至「申報地價」，依土地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乃土地所有權人於聲請登記所有 



  權時，同時申報之地價，其數額僅得為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二條市縣政府所公布之標 
  準地價百分之二十以內之增減。又平均地權條例（原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於 
  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就申報地價部分，有不同特別規定。其第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 
  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 
  報地價者，其申報之地價超過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時，以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 
  二十為其申報地價；申報之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 
  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至公告土地現值，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六條規 
  定，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 
  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七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 
  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二、本件坐落嘉義縣太保市 
  梅花段第一七一號土地之原所有人官文於民國十三年十月三日死亡，其繼承人官傍 
  繼承後，於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死亡，旋由原告及訴外人官含笑繼承，嗣官含笑 
  又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由訴外人劉茂吉、劉碧姿、劉玉惠、劉玉娟、 
  劉盛訓繼承。上述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並未即辦理繼承登記，至八十六年七 
  月十九日，本件原告始委託黃茂峰檢具證明文件向被告申辦前開土地之所有權繼承 
  登記。經被告審查結果，被告認原告於該日所繳納之土地登記規費及罰鍰數額不足 
  ，乃以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地登補字第一六一七號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補繳， 
  原告即於同月二十四日補繳被告通知補繳之數額；而前開繼承登記於同月二十八日 
  辦理完竣等各情，有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附於原處分卷可稽，自屬實情。依訴願內 
  原告所提訴願書所載收文日期戳所示，原告前提出訴願之日期為八十六年八月十二 
  日，其距被告為計徵其登記規費及罰鍰之日，未逾訴願法第九條所定訴願之期間三 
  十日，程序上自無不合。三、依被告所述，其對原告計徵之登記規費及罰鍰，係依 
  據內政部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八六）內地字第八六七五七六九號函修正之「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第三點第三款，即：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登 
  記費核計標準，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左列規定辦理：一、．．．三（三）無核定 
  價值者，以土地權利變更之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現值為準；無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者，以土地權利變更之日最近一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其免申報者，以申請 
  登記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現值為準。但因駁回重新申請登記者，以前次申請登 
  記時計徵登記費之價值為準之規定，而以原告申請登記當期（八十六年）之公告土 
  地現值每平方公尺一八００元核計土地登記費及裁處登記費二十倍之罰鍰。惟查土 
  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所定計徵登記費與罰鍰標準之申報地價，與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公告土地現值並非相同，有如前述，則被告於計徵本件土地 
  登記之登記費及罰鍰時，應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六條規定，以平均 
  地權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申報地價為計徵之標準，非可以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上開內政部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之行政命令，顯與法律規定有所 
  牴觸，自不得作為計徵登記費及罰鍰之依據。被告依該行政命令以公告土地現值作 



  為計徵登記費及罰鍰之標準，命原告補繳不足差額，其處分自屬違法，而訴願及再 
  訴願決定均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起訴意旨雖非以前開理由指摘原處分及一再 
  訴願決定，惟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既有未合，應認原告之起訴為有理由，由本院 
  將再訴願、訴願及原處分併予撤銷，另由被告為適法之處分。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一      月      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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